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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律例科，延请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博士为总教习，仿效哈佛

、耶鲁法学院教学模式，开启了中国近代正规高等法学教育

之先河。屈指算来，中国新式高等法学教育，在先学美国，

次又随德、日，及至后来模仿前苏联的不断拜师换师中，走

过了风雨百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然则，百年来，从中

国的法学院系中，既鲜有学富五车的学术大师走出，在这条

“干禄之终南捷径”(蔡元培语)上，也未涌现几多叱吒风云

的治国良才。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面对跨入新千年的

芸芸众法学学子，忝居为人之师之列，我们该如何助其一臂

之力，使他们能乘长风去破万里浪呢?本文从制度性安排角度

，设置了八个基础性问题，并以一孔之见与大家共商。 一、

高等法学教育何以演成村村点火，家家冒烟之势? 近代以来的

法学教育主要是大学教育，法学院属大学诞生之初与医学院

、神学院、文学院比肩并列的四大学院之一。自1089年世界

上第一所大学意大利波伦亚大学首次将法学列为大学的专门

教育后，法学遂成为此后设立的欧陆各大学的最重要的常设

专业之一，素来看重通过律师学院，以师徒方式培养法律人

才的英国，早在13世纪就将法学同时纳入大学教育体系。 中

国新式法学教育，追随西方模式，也是从大学教育发端，几

经沉浮，时至今日，全国共有170所大学和学院设有法学院系

或法学专业，1997年在校本专科生47 757人，约占全部在校生

的1．6％。尤其是90年代后，法学一跃成为“显学”，占尽



前所未有过的风流。19911997年7年间毕业的学生达7．4万，

这不仅超过了法学教育恢复与初步发展时期(1979--1990年)的

毕业人数7．05万，且接近本世纪前78年毕业生之和7．89万(

其中，1949年前5．1万，1949---1978年2．79万)。 人们在为法

学教育空前大发展窃喜之余，也在忧思这种方兴未艾的“村

村点火、家家冒烟”粗放式办学方式。在依法治国的口号声

中，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习惯思维

，受地方、部门和学校局部利益驱动，尤其是要争赶“上综

合性大学”热潮，一块块耀眼的法学院系、法学专业的招牌

在各类大学校园竟相挂出，致使设有法学专业的学校从1979

年的10所，1988年的72所，骤增至1998年的170所。仅1993年

一年就增加30所，慢说耗资巨大的法学图书馆、模拟法庭等

基础设施无从谈起，仅凑够这30所学校所需的420名法学专业

教师(仅以现确定的14门法学主干课，1门课1名教师计)就非易

事。于是，一块牌子高挂，三五个人主事的所谓法学院系、

法学专业不在少数，特别是那些理工院校创办的法学专业更

令人担忧，因为这类学校本来就甚为缺乏培养法科学生必需

的人文、社会科学资源。 不仅如此，在“穷国要办大教育”

的思想指导下，自80年代中期始，高等法学教育迅速非大学

教育化，以本、专科学历教育为目的的各类成人高校，诸如

各种函授大学、职工大学、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法院业余大

学、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广播电视大学及民办大学等占

据了实施高等法学教育的主导地位。19851995年从这些成人

高校毕业的人数多达30余万，而同期从大学毕业的本、专科

生和研究生只有约9万人，还不及这一时期从法院业余大学取

得法律专科文凭或法律(审判)毕业证书的人数(为1108多名)。



面对这种不入大学，有的学生只有初中的底子，没有经过系

统的学习与专业技能训练，抱定一本教科书死记硬背便能“

通过”“考试”，获得本专科文凭之现象，不知那些在法学

院里寒来暑往数载映雪偷光苦读的中外学子要作何感慨，更

不知将高等教育定位于精英教育的19世纪德国著名教育家洪

堡先生，如果在天之灵，得知北京人文函授大学法律系

仅19851990年就招收学生达30余万之众，该想些什么。 中国

高等法学教育在超常规大众化中形成今日混乱局面，各操办

者固然有悖于教育者应有之道德良心，但首先应被责问的是

负有宏观调控法学教育职责的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和指导全国

高等法学教育工作的国家司法行政部门。我们应清楚地认识

到，社会设置高等法学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掌握治理社会

技术的“良相”，他们与关系到人的生命、健康的“良医”

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而，就目前情势而论，停止审

批法学院系、法学专业，大举合并、整顿乃至撤消新办法学

院系、法学专业，大规模地裁减各类成人高校的法学专业，

决非什么过急之举。 二、司法部属政法院校向何处去? 中国

高等法学教育大起大落的历史不堪回首。更为痛苦的是，从

长远稳定发展计，我们必须又一次置身于改革的动荡之中。

改革高等法学教育体制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是，从学生

规模上占据大学法学教育半壁江山(1997年在校生为21401人)

的司法部管理的5所政法院校向何处去。这5所学校是50年代

由各地综合性大学的法律系、政治系和社会学系合并而成的

，其血统不可谓不高贵。但在后来的岁月里，学科逐渐萎缩

成法学一科，虽在80年代后期，尤其是在90年代，各学校又

扩充设置了政治、行政、经济、外语等专业，然而，法学一



花独放的局面未有根本改观。在目前各高校纷纷合并或自身

走向综合性大学的浪潮中，其前景十分不明朗，是重新并入

综合性大学，还是自己扩展为综合性大学，各有一本难念的

经。 如前述，法学院是大学设立之初的四大学院之一，不论

后来高等教育体制有何变化，如单设工业大学、音乐学院、

美术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却始终留在综合性大学。这种

体现了高等法学教育与人文、社会科学密不可分的特点的安

排却在中国被打乱，乃至今天不得不来认真考虑其去留。并

入综合性大学，首先得改变管理体制，在其职能本来就比较

有限且许多是与他人共享的情况下，司法部如果愿意放弃这

个还算是重要的权力，舍弃一些利益，的确需要巨大的勇气

。其次的困难在于如何安置这5所学校的6000多名教职员工，

特别是各学校占一半，有的学校占一大半的党政干部、教辅

和后勤人员，将之全部转入新校，可能性甚小，即便是

近2000名专业和公共课教师也难以全部被接纳。自身走向综

合，根据培养合格的法律专业人才的通常要求，在基本人文

素养方面，要有文、史、哲学科；在知识方法方面，需设政

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外语等学科。如果学校仅

只设置这类课程而不设专业，进不来也留不住高水平的专业

教师，难以实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现在的状况就证

明了这一点。只有创办此类专业，招收学生，才能解决此问

题。但目前的形势是，这类专业的优秀教师资源严重短缺，

而同时社会对此类专业学生的需求已趋饱和。 然而，维持现

行体制终归穷途，变革图新再难也终须一择。本人以为，政

法院校自身走向综合性大学只能是在低水平重复建设中造成

更大的资源浪费，与所在地的一所或几所综合性大学合并方



为上策，司法部宜通观全局，审时度势，早做决断；分类分

步骤地解决人员的安置问题，即专业与公共课教师原则上全

部由新校接收，并同时鼓励自谋他业，其中一部分继续留任

教职，待遇不变，富余教师进入新校特为其设立的研究所，

专职从事研究，但不再晋升职称，研究所也不再进补新人；

对于党政干部、教辅和后勤人员，可通过创立高校后勤企业

和自谋他业等方式安置。 三、谁主大学沉浮，教授还是行政

管理人员? 记得1978年刚上大学时，慢说教授，就是一个讲师

，就足以让我们这些还算有些社会阅历的学生，在他们面前

毕恭毕敬。在我心目中，教授不仅是学问的代名词，想必在

大学里也该一言九鼎。岂料不过几年光景，满耳听到的是“

教授满街走”，“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之类的新民谣

。一个社会、一所大学究竟该把教授安放在什么位置上，这

决非一语“尊师重教”所能了断的。 欧陆大学里曾有“教授

无错”之说流行，此谚将教授比至“国王无错”之国王，洪

堡更是首创了集大学教学、科研、管理于教授一身的所谓“

正教授大学”模式，将教授在大学至高无上的地位制度化，

这种似乎太过于钟情精英统治的作法，显得与民主潮流不符

。但中国现行的对教授制度的安排又极端地走向了反面：暂

不论教授月工资收入不过千元上下，没有自己的助手、秘书

和办公室，不能支配一分钱的财物，且几乎一切有关教学、

研究、管理、生产福利的大学事务，教授均无决定权，这些

事务都掌握在学校的教务处、科研处、总务处、校产处、人

事处、学生处、外事处、组织部、宣传部、团委等十几个乃

至数十个校级党政部门，以及院、系、教研室之中，连教授

资格的认定，也是由有许多行政领导参与其中的各级职称评



审委员会来决断。不错，这些部门的负责人有的是教授，但

他们不是以独立的教授身份，而是以行政身份在活动。惟一

由清一色的教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却又决定不了学校的大政

方针。在这种以行政为中心，且又条块分割的格局中，如果

一个教授无任何行政头衔，他惟一的权力就是讲课与写文章

。 大学原本是一个由教授和学生组织的学术共同体，只是在

后来因规模不断扩大，需要一些专门的管理人员而变得象一

个企业，但它从未象今天中国这样，成了一个衙门。如同农

民是土地的主人一样，位于教师阶梯之顶的教授当是大学这

个专门的教育共同体的主持者，他们不只是教书育人，还是

如何组织实现此职能的决策人，其余一切人员不过是被聘请

来辅佐实现此任务的执行者。不明了这一层关系，无论采取

什么措施，如国家和各大学在近几年陆续实行的各种跨世纪

人才计划、百人工程、学术带头人计划、杰出青年法学家评

选、优秀教师基金、特聘教授项目等，对于改善教授的待遇

，正面讲，是杯水车薪，负面看，因这些措施带有很大的应

急性、人为性和行政性，叠床架屋、致使富的更富，穷的仍

穷，加剧了不公平。 因此，要想真正提高教授在大学的地位

，使大学有别于行政机关，根本的出路在于确立“教授治校

”的观念，并使之制度化，如建立“教授委员会”或主要由

教授组成的“校理事会”为大学决策机构，校长由此选出；

院、系、所、室负责人由教授轮流担任；赋予教授个人一定

的人、财、物的支配权，配备固定的助手和教研设施经费；

核定教授职位数量，实行退一进一，公开招聘，同时通过各

种方法裁减现在过于庞大的教授职位；教授应是当然的博士

生导师，无须再经评审。唯此才能阻止教授追逐官职，以争



得己身合理利益之愈演愈烈趋势，使其安于本位。教授就是

大学里的“官”! 四、画地为牢的教研室体制还要维持多久? 

如果恢复以教授为中心的大学管理模式，首先将冲击到50年

代采自前苏联、后逐渐行政化的现行教研室体制。现在各法

学院系一般都是按学科设置教研室，如法理教研室、法史教

研室、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诉讼法、国际法教

研室等，在政法院校甚至划分更细，有诸如合同法、金融法

、犯罪心理学、刑事侦察学等教研室。所谓教授、教师名义

上是大学的，实则是教研室的。在这种体制下，讲法理、法

史的，讲不了宪法、民法，讲刑诉的，讲不了刑法，即使一

个经济法教师完全有能力讲授行政法，也无法作出这种安排

。久而久之，各人死守一块地盘，老死不相往来，造成搞理

论、历史的，不知部门法的发展，搞实体法的，不熟悉程序

法的情况，法学各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被切断，理论无法联

系实际。法学被人讥为“幼稚”，教研室这种体制安排难脱

干系。 法学从主流上看，不是一门纯思辩科学，其应用性不

亚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所谓

理论，无论是一般法的理论，还是部门法的理论，当从具体

的法律规范和现实问题中产生，问题规范理论三者的紧密关

系构成了法学得以独立特行的生命风格。正是识得了法学这

个真谛，萨维尼才不仅以治罗马法史著称于世，还以民法权

威和法哲学家身份跻身于法学界精英，哈特主治法理学，同

时也是一个杰出的刑法学家。当然，在我们这个仍处于分析

和科学的时代，令人确实再难复现孔子、亚里士多德、莱布

尼兹、梁启超、罗素百科全书式的景象，但旁顾一下那些法

学教育成熟的国家，主攻法理、法史的，兼及宪法、民法、



刑法，以宪法一宪法诉讼，行政法一行政诉讼，民法一民事

诉讼，刑法一刑事诉讼同为主业，治民法并理国际私法已成

通例。教授宪法的同时开设国际公法，讲授行政法的还以经

济法见长也大有人在。 改革甚至废除教研室的呼声近几年来

不绝于耳。我以为，无论什么举措，要义在于依法学之特性

打通史论与部门法，实体部门法与程序部门法，相关部门法

之间教学与研究交流的渠道，促进被分割的学科融合。实现

此目的可选择的具体途径有三：一是彻底废除教研室，以正

教授为中心，加上其它层次的教师，组成若干相关专业的教

学与研究共同体，冠以XXX教授教研组名称；二是保留教研

室，但要使之虚化为协调几个相关教授教研组之间关系的机

构。由于这两个方案均是以教授为中心，显然要以大举裁减

现在过多的教授(包括副教授)职位为前提。1997年全国高校有

法学类教授722名，副教授1726名，同期在校生为47757名，全

部教授、副教授与学生之比不足1：20，大大低于国际上的1

：60----1：100水平。如果按教授、副教授与学生1：60低标

准，教授与副教授1：2计，现全国只需教授263名，副教

授533名，合计796名。也即一个规模为5000学生的政法院校只

能设置27名教授，56名副教授，教授数量大体相当于有的学

校现有法学专业教研室之和。三是一个最保守的方案，即在

一时无力一步到位的情况下，应允许教师跨教研室，跨系开

设课程，同时实行退二进一的方式，逐渐减少教授、副教授

职位。 五、名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何有教授之名? 教师以何

为天职，韩愈早有确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然而

，我们看到的都是，许多知名教授，甚至那些刚晋升为教授

的中青年，基本上不给本科生上课，站在本科课堂上的主要



是副教授、讲师以及刚毕业的硕士。某校教务处曾作过一次

调查，结果发现有一个班四年内未遇到一个稍为优秀的任课

教师，而在这些学生看来，学校是“法学名师如云”。当然

这属偶然中的极端，但本科生在课堂上极少聆听到名师系统

的讲授，决不是什么夸张之辞。 那么，这些名师、名教授在

干些什么呢?他们之中大部分人将精力放在硕士研究生、博士

研究生上，其理由似乎是名师要带高徒(高学位之徒)，有的

则频频出入电视、法庭、各种培训班、名目繁多的应酬会议

，俨然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我以为，此一作法，不仅有负名

师之名，更重要的是误了占学生主体的广大本科生的前程。

他们之所以报考这些知名法学院校，主要是冲着招生简章中

介绍的知名教授而来的，如果在四年时光内，只是在几次千

人的讲座上与之谋面，不免有上当之感。 教授以教书为本，

如同农民种地工人做工，天经地义。名师不能只是一个招生

的招牌，还应是学生专业学习的启蒙人，尤其是本科生更需

名师的亲传。本科生刚从中学的题海中浮出水面，“要写最

新最美的文字”，全仗教师一支笔，这支笔如能生花，将会

使他们受惠终身，倘若不免信手涂鸦，则后患无穷，因为各

法学院系培养出的绝大部分本科生，都将从事实际法律工作

，国家的法治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有效工作。教

授从助教、讲师、副教授一个一个阶梯攀越上来，既熟知专

业课程的基本体系，同时在长期的教学活动中积累起丰富的

经验，知晓学生学习的难点重点，如果本科生不能尽享其教

诲，损失可谓大矣。至于硕士生、博士生，他们已具备了法

学的基本知识体系，自学能力已初步形成，无需教授过多亲

躬，点拨一二，便可成器。再则，没有高质量的本科生，高



水平的硕士生、博士生又从何而来呢?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名

教授，哪怕是世界级的，如德沃金等，只要尚未退休，都要

给本科生上课，已成各国通行做法。例如德国规定每个教授

每周给学生的上课时间不少于8小时。 因此，中国各法学院

系要让名师，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悉数走进本科生课堂，最

好是在大讲堂里上大课，来回踱步，娓娓道来，以让更多的

本科生能沐其春风。这在制度上应规定每个教授每年至少给

本科生系统讲授一门专业课，如果有教授因身体状况等原因

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他大概就该到了退休去专心著书立说或

从事其它活动的时候了。 六、教学形式如何体现法学教育的

特点? 现在个法学院系正在实行的围绕14门主干课的课程体系

改革，旨在扭转课程过分专细、知识体系不完整之局面，值

得肯定。但与此改革紧密相关的另一问题，即如何从法学、

法学教育的自身特点出发，将课程所包含的知识通过不同层

次的教学形式传授给学生，却至今还未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

。 如前述，法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应用学科，但与其它应用学

科还有所不同，这就是在理论与实践问题之间，横隔着一个

法律规范，法学实际承担的任务是，如何设计出体现着一定

理论原则的法律规范并将之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法学教育

要充分反映法学这种学科性质。因而，传授什么知识固然重

要，如何传授同样重要甚至是更应当被考虑的。 现通行于各

法学院系的教学方式，仍主要是系统讲授，教师在台上海阔

天空地宣讲，学生埋头笔记忙个不停，与中学“填鸭式”教

学并无大异。我不否认这种方式对于学生全面了解某门课程

的基本知识、来龙去脉有其合理性，但学生只会背基本原理

和法律条文，未掌握应用它们去分析实际问题之方法技巧，



缺乏创造性思维等弊端也由此产生。虽然教师也意识到这些

不足，尽量在讲授中援用大量事实对基本原理和法律条文加

以解说，但囿于系统讲授之形式要求，难以言无不尽，于事

无大补。 高等法学教育之于学生要实现三大目标：形成基本

知识(理论、规范)体系；训练运用基本知识处理实际问题的

能力；培养包造性思维方式。大学教学形式要围绕此三个目

标设置。显然，单一的系统讲授只能完成第一个任务。因而

，在借鉴国外经验基础上：我设想，如同教师被分为不同等

级，各部门法课程应分成不同教学形式来实施，主要就是讲

授课、练习课和学术讨论课。 讲授课由教授、副教授担任，

着重讲授某专业或专业某部分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原理，辅之

历史和现实的立法情况，尤其是现行立法的基本原则、主要

制度的系统介绍，以使学生对之有一个概貌式的了解。学生

除了听教师的系统讲授外，还应在课余阅读教师指定的相关

文献，加深对所讲内容的理解。至于基本原理和法律规范的

实际应用问题，则留待练习课解决。练习课主要是分析案例

，其步骤大体为：教师布置案例学生课下准备课堂上学生分

析、讨论教师总结，间或采取模拟审判方式进行。练习课旨

在培养学生搜集材料，概括事实，找出法律争论点，分析法

律条文，咨询、谈判与争辩的能力。主持练习课的除讲师外

，还应邀请具有实际工作经验并富有理论素养的法官、检察

官、律师和行政官员参与，各学校聘自实际部门的兼职教授

主要应担任练习课的主持工作。学术讨论课意在训练学生自

由的、创造性的学术思维能力，所讨论的内容为某专业一些

重要的具有讨论或争论意义的理论和立法问题，如王海是否

是消费者所涉及的法律解释问题。学术讨论课的主持人是教



授、副教授，进行的方式为：先由学生在教师指定的论题中

自由选择一题，在课外进行准备并写出发言大纲，然后在课

上作一个简短的学术报告，全体参加者包括教师对其发言进

行评议，教师作出总结，最后由学生根据讨论的情况，完成

一篇论文提交给教师。 七、什么是教材，当由谁来组织编写?

据考，在大学设立之初，书籍甚为缺乏，教师只能通过呆板

的系统面授，甚至念讲稿来传播知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书籍日益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其中专为学生编写的法

学教科书，为人们学习法律专业知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对

于1977年得以恢复的中国高等法学教育而言，其意义还不止

于此，当代中国法学院系中法学各学科的学术权威，基本上

是以参与80年代初中期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主持的法学教

材编写工作而奠定其权威地位的。 当我们在为这种既出人又

出作品的法学教科书编写出版方式叫过好之后，面对目前存

在于教材组编工作中和教材本身的种种问题，不由忧心忡忡

。如果说高等法学教育的兴办处在一种“村村点火、家家冒

烟”的无序竞争之中，那么大学法学教材的编写出版则还置

身于计划经济的囚笼。教育部、司法部、各法学院系以行政

权限为据，包办垄断了大学法学教材的编写出版工作，学者

个人若无它们的行政指令，基本上不能染指教材。与此同时

，上述三家又单起炉灶，各组人马进行编写，因而便出现同

一门专业课程多种系统的教材并存，各门课程的教材种类少

则十几，多则几十，甚至上百，而内容大同小异，重复编写

致使资源浪费巨大。但这种看似热闹繁荣的“百家争鸣”却

未带来教材使用上的自由选择，由于各法学院系处在“近水

楼台先得月”之优势地位，虽然教育部、司法部组编的教材



在质量上要略胜一筹，而学生手中的教材大多是本校产品，

本是教材消费的上帝学生教师，在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作用

下被晾在一边，低质产品大行其道，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全

无功用。 另外，教材本身也是令人疑窦重重，(1)代行学术著

作功能，纳入许多尚未形成共识、带有探索性质的个人主张

； (2)过于庞杂，一些主干课教材动辄四五十万，有的洋洋近

百万言；(3)忽略原理性教材与案例性教材及参考读物之区分

，所幸的是此一问题已引起编写者的注意，案例性教材和参

考读物逐渐增多；(4)从体系到内容缺乏稳定性与连续性，即

便是同一组织者组编的也是如此，如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

从19811998年，先后以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高等学校法

学教材、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

学教材、高等政法院校法学主干课教材的名义，五次出版法

理学教材，每种教材都有很大的实质性变动。行政主管部门

为权力而组织编写教材、学校为利益而指定使用本校教材、

教师为晋升职称而撰写教材，这三种被充分调动的“积极性

”导致对教材编写权和使用权的非市场争夺。而教材本身存

在的种种不足则是由于未能正确界定教材的性质导致。要扭

转这种局面，当首先认清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也就是

教育部、司法部应从直接组织教材的编写工作转向对教材市

场进行宏观调控和干预，尤其要干预各法学院系自产自销的

地方保护主义行为，鼓励学者个人编写教材，由教师、学生

自由选择使用，通过市场来决定教材的权威性；同时弱化教

材在评定职称中的作用，使教师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学术研究

，以教材成名毕竟属于特定时期的特殊现象；最后要简化原

理性教材的内容，并辅之案例性教材和参考读物，互为补充



，形成系列。 八、能否给学生一张平静读书的课桌? 现代中

国法学院系建立已逾百年，但学生真正静下心来读书的日子

并不算多，前50年变法图强、民族救亡等当务之急使偌大之

华北、中国安放不下一张课桌；接下来的30年一个连一个的

政治、思想运动让学生无暇自顾；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商

下海潮把宁静一时的校园冲个七零八落；今天贴满大学布告

栏的托福过关、GRE冲刺、计算机过级、公务员、律师、法

院考试、兼职招聘搅得学生不知所向，毕业班学生更是累累

若丧家之犬，东奔西跑，忙于寻找就业门路，许多为数百人

开设的选修课由于听众太少，连规定的5个这个最低标准都达

不到，而被迫停讲。 难道我们的高等法学教育的繁荣与发展

就是每年新创办多少法学院系，有多少中学生走进大学校园

，又有多少大学生走上作岗位?本文无意贬低这些数字所包含

的高等法学教育在数量增长上的巨大进步，然而，造就既有

一定学术素养，又熟知专业技能的法律人才，始终是高等法

学教育的根本。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还学生一张能平静读

书的课桌，让他们至少在这人生有限的四年时光里，充分沐

浴自由的大学春风：欲听，有学贯中西的名师在讲堂里正襟

危坐，想读，有藏书万卷的图书馆大门洞开；伏案能激扬文

字，洋洋万言，争辩则唇枪舌剑，口若悬河；论做人，不愧

为谦谦君子，沦学识，可谓有满腹经纶；志在指点江山，却

又不拒帚扫小屋；居陋室，一箪食，一瓢饮，为学问消得人

憔悴，也不改其乐。此虽为一种上佳境界，然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各法学院系当竭力破除陈规，尤其要彻底改革那种

将学生永远当作未成年人的中学管理方式，营造自由的大学

氛围，学术大师、治国干才方能有望涌出。 上述所言，不免



被人讥为过于激进，不符国情。实际上，中国在百年前引进

现代高等法学教育制度时，大致是如文中建议的那样来安排

法学教育体制的，只不过在后来的发展中走入误区。现行的

种种不尽合理的作法，很难说就符合今天的中国国情，50年

的历史已充分证明，这些作法严重地妨碍了设置高等法学教

育目的之实现。在此意义上，本文的建议不外乎是要还高等

法学教育以本来面目。同时，考虑到数十年积累下来的问题

众多，不能指望在一夜之间得到完全解决，建议中许多带有

很强的过渡性质，属权宜之计。要说激进，实受之有愧，如

果被批评为有些保守，倒还有几分中肯。 附言：由于文体所

限，所用资料不能一一注明出处，它们主要／之：《中国法

律年鉴》 (19871998年)，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871997

年)，《中国法律教育之路》(1997年)，《中国政法大学本科

教学概览》(1996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